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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关于 20 批次食品不合格

情况的通告， 其中， 标称为曲阜

孔府家酒酿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府

藏浓香型白酒被检出甜蜜素。 近

一个月来， 全国已有多家酒企多

批次酒类产品被检出国标禁用的

甜蜜素， 涉及白酒、 葡萄酒等，

其中不乏上市企业伊珠股份。

（1 月 29 日 《南方都市报》）。

中国官方出版的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 （GB 2760—2014） 中规

定， 白酒中不得使用甜蜜素。 显

而易见， 酒企使用甜蜜素违背了

该 《规定》， 被要求相关产品下

架合理合法。

下架含有甜蜜素的酒类只是

第一步， 监管部门还应本着对广

大消费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查清

事实真相， 依据相关规定对涉事

酒企进行处理。 否则， 仅是对违

规商品要求下架处理有轻描淡写

之嫌。 可能会导致一些酒企继续

违规使用甜蜜素， 认为“反正即

使被查到， 也不过是下架了事，

成本较低。 毕竟酒内加入甜蜜

素， 可以改善口感， 从而促进销

售， 增加效益。”

诸多事例证明， 只有强化监

督， 严肃法规， 对违规事件严查

重处， 方能形成高压红线， 让人

不敢违规， 不愿违规， 否则， 代

价难以承受， 方能以儆效尤。

作为酒类生产企业， 更要自

觉做到遵纪守法， 合法运营， 尤

其要确保产品质量， 努力做到价廉

物美， 打造和维护自己的优质品

牌。 要知道， 塑造一个优质品牌不

容易， 需要企业上下齐心合力， 通

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

做到。 反而是毁掉一个品牌很容

易， 一件事， 甚至一句话即可。 现

在产品被爆出含甜蜜素， 无论是有

意为之还是生产过程中交叉污染，

无疑都会对企业造成不良影响， 这

对企业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发人深

思令人警醒。

这一事件再次给所有企业一个

警醒， 应敬畏法规， 尊重消费者，

那么消费者就会爱戴你， 追捧你，

从而促你行稳致远， 做大做强。 反

之， 就会质疑你， 吐槽你， 远离

你， 让你门庭冷落车马稀， 甚至会

让你破产关门。 这绝不是危言耸

听， 而是早有先例。

近年来， 我国各地发生的涉

黑涉恶案件中， 犯罪组织成员不

乏未成年人的身影， 而且呈现出

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发案率逐年

上升的趋势， 一些在案发地社会

影响较大的寻衅滋事、 敲诈勒

索、 聚众斗殴等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件， 竟大多出自那些看上

去满脸稚气的孩子之手。 （1 月

30 日 《检察日报》）

2020 年 6 月份最高检发布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2014—2019)》， 其中披露， 近年

来， 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在连续多

年下降趋于平稳后有所回升、 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上升态

势。 涉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双上

升”的趋势，与未成年人涉黑恶犯

罪发案率逐年上升有紧密联系。

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中， 涉黑恶

的一些未成年人直接实施了危害

社会的行为， 他们是未成年人犯

罪的参与者。同时，一些黑恶势力

引诱、胁迫未成年人加入，未成年

人心智不成熟， 一些未成年人由

于成绩不好，或是“留守少年”，或

是因父母离异等原因成了“边缘

群体”，这些都让黑恶势力有机可

乘。 有的未成年人本来不愿参与

涉黑恶犯罪活动， 还会受到黑恶

势力中成年人的胁迫而不得不从

事相关行为，由此可见，在未成年

人涉黑恶犯罪中， 还隐藏着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身影。 未成

年人涉黑恶犯罪发案率逐年上

升， 与未成年人犯罪及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上升呈“正向关系”。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往往存在

犯罪手段简单粗暴， 容易造成严

重后果等特点。 而一些黑恶势力利

用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有意将未成年人作为发展对象， 以

此规避刑事处罚， 就像多年前， 一

些盗窃团伙组织未成年人偷钱， 逃

避法律制裁一样。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数量上升，

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在滑向犯罪的

深渊， 既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 甚至毁了孩子一生， 也对社会

和谐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对民众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对此， 要能

予以充分重视。

一方面， 需用法治“弹压”，

要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

罪的情形从重处罚， 要增强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首要分

子、 骨干成员等的犯罪成本， 根本

上来说， 还要铲除滋生黑恶犯罪的

土壤， 让黑恶犯罪在法治阳光下无

处遁形。 如公安等相关部门也要加

强对网吧、 娱乐场所、 宾馆等场所

的治理力度， 防范这些场所违法接

待、 容留未成年人。 同时， 还要加

强对网络空间的监管， 净化网络环

境……另一方面， “未成年人涉黑

上升” 也敲响了教育警钟。 学校、

家庭及全社会要能为未成年人营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 要能关心、 关爱

未成年人， 尤其是对那些“问题少

年”， 既要有相应有力的惩戒又要

能加强教育， 用力地拉他们一把，

避免他们滑向犯罪的深渊。

要让未成年人沐浴在法治的阳

光下， 防范未成年人“异化” “黑

化”， 莫让他们遭到“黑恶势力”

的裹挟。 要用教育力量、 法治力量

来对抗“黑恶势力” 对未成年人的

“侵扰”， 还要浇灌未成年人心中的

“善之花”， 拔除在一些孩子内心的

阴暗角落潜滋暗长的“恶之花”。

近日， 北京凤凰妇儿医院被

患者举报推销现象严重、 涉嫌过

度医疗。 一患者在该医院治疗

HPV 感染， 花费超过 33 万元。

记者调查得知， HPV-6 病毒为

妇科常见低危病毒感染， 2 至 3

万元即可治愈。 该医院涉嫌通过

增加不必要的治疗项目向患者多

收费， 治疗费高达 33 万元。 记

者调查期间， 医院承认过度医

疗， 欲以退患者全款加 3 万元补

偿了事。 （1 月 31 日新京报网）

3 万元能治好的病竟花了 33

万元， 过度医疗猛于虎， 简直

“宰人” 不眨眼。 除小病大治、

过度医疗外， 这家民营二级专科

医院还“无中生有”， 硬是将原

本没病的暗访记者检查出病来，

并借机大肆推销“私密处医美”

项目， 连“宫颈糜烂” 这一早已

被取消的病名都成了医院敛财的

借口。

作为医界“毒瘤”， 过度医

疗现象长期以来饱受诟病， 犹如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相关部

门更是三令五申、 明令禁止。 尽

管如此， 过度医疗仍屡禁不止，

而民营医院是“重灾区”。 更令

人错愕的是， 北京凤凰妇儿医院

相关负责人竟反问患者， 在可以

退钱的情况下追究过度医疗还有

什么意义， 并扬言“不怕被录

音”。 言下之意， 只要医院退钱

就万事大吉。

医院的小算盘打得太精明

了。 复盘此类事件， 不难发现诸

多共性： 首先， 医院在网上花重

金做推广， 把自己包装成价低质

优、 专业正规的医院； 其次， 利用

患者求医心切心理， 夸大病情、 诱

导消费、 过度治疗； 再次， 诊治项

目多涉及难言之隐， 如人流、 阴道

炎、 包皮手术等， 院方料定患者不

会轻易把事情闹大； 最后， 万一有

患者较真， 医院则以退费方式平息

事端……

套路连着套路，“坑” 后还有

“坑”，患者一旦上钩，就成了“待宰

的羔羊”。 甚至说，患者在使用搜索

引擎搜索诊疗信息的那一刻起，就

已经被盯上了； 医生从患者的穿衣

打扮、 言谈举止等细节就能判断出

患者的消费能力、维权意识，进而最

大程度地掏空患者腰包。之前，有媒

体曾曝光了民营医疗行业的一份

“内部培训资料”， 其中就包括很多

坑骗患者的套路和话术。

值得一提的是， 过度医疗现象

还存在一个“隐案比例” 问题， 即

被媒体曝光、 被相关部门查处的案

例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多数情况

下患者吃了哑巴亏。 记者调查显

示， 在某消费点评平台上， 北京凤

凰妇儿医院有多个差评， 问题集中

表现在“夸大病情、 引导消费、 推

销、 忽悠” 等。 换言之， 在这家坑

人脸都不红的医院， 类似“3 万元

能治好的病花了 33 万元” 事件恐

怕并非首次。

过度医疗现象违背了医学伦

理， 践踏了职业操守， 直接加重了

患者负担。 对此类“害群之马”，

监管部门应坚持零容忍态度， 依法

依规严查严惩， 以儆效尤。 本次事

件中， 相关部门应尽快介入调查并

一查到底， 别让涉事医院“退钱了

事” 的伎俩轻易得逞， 否则无异于

纵容和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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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度医疗应零容忍

莫让未成年人遭到“黑恶势力”裹挟

酒内检出甜蜜素不能下架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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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最高人民检察院 27 日联合应急

管理部通报，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危

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 3909 人， 提起

公诉 13205 人。 最高检专门发布第

二十五批指导性案例， 指导检察机关

如何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 其

中， 化工集团物资供应公司原副经理

张某某收受 4000 元好处费就采购不

合格产品， 事故造成 22 人死亡。

（1月 31日东方网）

百家讲：

现实中， 总有不少人无视安全工

作， 没有自我保护意识， “恶小” 也
为之， 于是悲剧就不期而遇。 在无数

的重特大安全事故中， 在耳闻目睹他
人发生安全事故伤亡的悲痛中， 我们

除了感叹生命的无常脆弱， 也只能对

其葬身安全事故而扼腕叹息。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 事故案件的

发生看似偶然， 其实是各种因素积累
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任何重大事

故都是有端倪可查的， 其发生都是经

过萌芽、 发展到发生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每次事故的隐患或苗头都能受到

重视， 那么每一次事故都可以避免。

因此 ， 确保安全无事故 ， 就要 “抓

小” “抓实” “抓细”， 切莫因小失

大。

安全无小事。 无危则安， 无损则

全。 企业须警钟常鸣， 常抓不懈， 切

实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童其君

“痰”：

近日， 有网友反映称： 学校通

知， 因为疫情， 学生不能去领成绩

单， 六安市人民路学校南校四年级 7

班就让家长去班主任家领， 因班主任

家推销大米， 不少家长只好“顺便”

买米。 （1月 31日 《安徽商报》）

百家讲：

现实生活中， 老师向家长开口推

销辅导材料或其他商品， 表面上都不
会强迫， 让家长自愿购买， 而家长们

怎么敢怠慢 ， 即使价格远高于市场
价， 家长也不会讨价还价， 大都会照

价 “买单”。 少数老师正是利用家长

的这种心理， 向家长大肆兜售商品牟
利。 如果老师被人举报， 家长们又都

一口咬定是 “自愿”， 查处起来十分
困难， 最终将不了了之， 而违背师德

的老师， 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教育部日前印发的 《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第九条明

确指出： 坚守廉洁自律。 严于律己，

清廉从教； 不得索要、 收受学生及家

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

请、 旅游、 娱乐休闲等活动， 不得向
学生推销图书报刊、 教辅材料、 社会

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 由此
可见， 班主任向家长推销大米， 是典

型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的违规行

为。

作为教书育人的老师， 应当以身

作则， 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
师德和良心。 每一位老师要从自我做

起， 从小事做起， 严格遵守教师职业

行为准则， 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 同
时，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加大监督

检查的力度， 对违背师德师风和违规
违纪的老师， 予以严肃批评教育和严

厉处罚。 这样， 才能进一步净化校园

环境， 杜绝类似损害学生和家长利益

的违规行为。 ———丁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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